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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经理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5日召开了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周旭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4名非独立董事及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同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长、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经理的议案，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长：陈正明先生

（二）董事会成员：陈正明先生、张春霞女士、陈凯先生、吕敬先生、周旭峰先生、胡春荣先生（独立董事）、戴宁先生（独立董事）、赵

鹏飞先生（独立董事）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战略委员会：陈正明先生（召集人）、陈凯先生、戴宁先生

提名委员会：胡春荣先生（召集人）、赵鹏飞先生、陈凯先生

审计委员会：赵鹏飞先生（召集人）、胡春荣先生、张春霞女士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戴宁先生（召集人）、胡春荣先生、张春霞女士

以上董事会成员与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限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经理情况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聘任陈凯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宋刚先生、吴剑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吕敬

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张明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杨勤娟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任刘阳春先生为公司审计部经理。

上述人员任职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本次聘任的财务总监任

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审议通过。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但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亦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其中董事会秘书张明骏先生、证券事务代表杨勤娟女士均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浙江省金华市金磐开发区花台路1399号

联系电话：0579-82237156

传真号码：0579-89108214

邮箱：cgzqb@chinacgh.com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换届离任情况

因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满，杨晋涛先生、张忠华先生、周国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付伟才先生不再

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章程》修订生效后，公司将不再设监事会和监事，原监事会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黄颜芳女

士、李丹女士、周旭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附件：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及审计部经理的简历

一、董事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

1、陈正明先生：195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经济师。 1969年8月至1972年11月，任职于磐安县尚湖农机厂；1972

年12月至1978年4月服兵役；1978年5月至1985年4月任职于磐安县轻工机械厂；1985年5月开始自主创业，历任磐安县春光塑料厂厂长、

金华市春光橡塑软管厂厂长；2000年7月至2016年9月担任金华市春光橡塑软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6年10月至2019年12月

担任本公司总经理；2003年1月至今担任苏州凯弘橡塑有限公司监事；2020年2月至今担任金华弘凯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2016年10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 陈正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400,000股， 通过浙江春光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63,000,000股， 合计持有71,

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81%，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也是公司现任董事张春霞之配偶、董事兼总经理陈凯之父。 其不存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3.2.2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张春霞女士：195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5月至1985年3月任职于磐安县尖山塑料厂；1985年5月至2000年

6月，历任磐安县春光塑料厂副厂长、金华市春光橡塑软管厂副厂长；2000年7月至2016年9月担任金华市春光橡塑软管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2016年4月至今担任浙江春光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19年6月至今担任浙江正梦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16

年10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张春霞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5%，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也是公司现任董事长

陈正明之配偶、董事兼总经理陈凯之母。 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3.2.2条所列的不得被

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陈凯先生：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2003年1月至今历任苏州凯弘橡塑有限公

司监事、经理、执行董事；2016年11月至今担任金华市凯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16年11月至今担任金华市毅宁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2020年10月至今担任苏州尚腾科技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21年6月至今担

任 SUNTONE�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董事长 、 总经理 ；2024年 11月至今担任 SUNTONE� TECHNOLOGY�

(MALAYSIA)� SDN.� BHD.董事；2025年2月至今担任TENGYUE� ELECTRIC� APPLIANCE� COMPANY� LIMITED董事长、总经理；

2016年10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2019年12月至今担任本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陈凯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300,000股，通过金华市凯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金华市毅宁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295.26万股，合计持有9,252,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4%，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也是公司现任董事长陈

正明和董事张春霞之子。 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3.2.2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吕敬先生：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2011年9月至2018年8月，就职于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项目经理；2018�年 9�月至2019年11月担任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助理；2022年7月至今

担任浙江远景体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11月至今担任SUNTONE� TECHNOLOGY� (MALAYSIA)� SDN.� BHD.董事；

2019年12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财务总监；2022年2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吕敬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3.2.2条所列的不得被

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

1、胡春荣先生：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历任嘉兴市审计局金融审计主管；嘉兴

市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副经理、投资部经理；爱建证券有限公司嘉兴营业部投资咨询部经理；2014年10月至2016年11月担任浙江

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6年11月至2023年8月担任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2年8月至2022年3月担任山东

蒙沃变速器有限公司监事；2016年4月至2024年6月担任浙江乐趣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监事；2016年10月至2022年9月担任本公司独立董

事；2016年12月至2023年5月担任浙江万里扬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监事；2018年1月至2024年3月担任富源飞扬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董事；

2022年2月至2025年2月担任威邦运动科技集团股份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1月至今担任智科恒业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21年

10月至今担任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11月至今担任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胡春荣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3.2.2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戴宁先生：男，195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博士、教授。 1985年1月至1987年8月担任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1993年10月至1994年12月担任美国CUNY高科技中心博士后；1995年1月至1997年9月担任复旦大学物理系李政道实验室

副教授、特邀研究员；1997年9月至2001年7月担任University� of� Oklahoma(美)合作研究；2001年7月至2024年2月担任中科院上海技

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2019年8月至今担任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首席教授。

截至本公告日，戴宁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3.2.2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赵鹏飞先生：男，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副教授。 1991年7月至1999年8月任教于杭州煤炭学校；2016

年8月至2021年10月担任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年10月至2022年9月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8月至2025

年6月担任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11月至2023年10月担任杭州华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9月至今

担任杭州天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11月至今担任超捷紧固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6月至今担任湖

北龙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1999年9月至今任教于浙江工商大学，担任会计学副教授。

截至本公告日，赵鹏飞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3.2.2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三）职工代表董事

周旭峰先生：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10年1月至2013年3月，就职于沃尔玛超市；2013年5月至2015

年10月就职于杭州萧山临江仙悦副食品店；2017年3月至今，任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后勤主管；2022年9月至2025年11月，任

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周旭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3.2.2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二、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部经理简历

（一）高级管理人员

1、陈凯先生：参见上述非独立董事简历部分。

2、吕敬先生：参见上述非独立董事简历部分。

3、宋刚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4年11月至1997年4月，就职于雅林眼镜（中国）制造有限公

司，任研发工程师；1997年4月至2003年5月，就职于Plastiflex(china)LTD.�巴拉斯(中国)有限公司，历任生产部经理、研发部经理、苏州分

公司厂长；2003年6月至2005年4月，就职于苏州豪泰塑胶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06年5月至2011年5月，就职于金华市春光橡塑软管有

限公司，任技术副总；2014年3月至2024年6月，就职于公司子公司苏州凯弘橡塑有限公司，历任副总经理、总经理；2024年6月至今，任金

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基地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宋刚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通过金华市毅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2.10万股，与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3.2.2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吴剑凯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 2011年8月至2015年4月，就职于金华市春光橡塑软

管有限公司，任工程部经理；2015年4月至2021年4月，就职于喜高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任工程经理；2021年4月至2022年1月，任金华

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基地常务副总经理。 2022年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吴剑凯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3.2.2条所

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张明骏先生：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注册会计师（非执业），2013年9月至2017年3月，任江铃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会计、证券事务专员；2017年4月至2018年2月，任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8年3月至2020年5月，任联创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专员；2020年6月至2021年12月，任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2年1月至2025年7月，任江

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2025年7月至2025年10月，任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主管；2025年

10月起就职于本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张明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3.2.2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二）证券事务代表

杨勤娟：女，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9年12至2013年3月， 就职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

乌分行佛堂支行；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就职于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2014年4月至2016年7月，就职于金华市人民政府金

融工作办公室；2016年8月加入本公司，2016年12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三）审计部经理

刘阳春：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0年1月至2003年5月，任正崴集团（Foxlink）崴强电子厂制

造部课长；2003年5月至2005年10月，任东莞宏捷电子厂生产部副经理；2005年10月至2014年5月，任东洋塑胶制品(上海松江)有限公司

第二工程部经理；2014年5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公司审计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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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5日召开了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

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同意公司不再设监事会。 同时，根据《公司法》及公司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公司设职工代表董事一名，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

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11月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一致同意免去周旭峰先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选举其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

董事，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周旭峰先生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七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并按照《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特此公告。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周旭峰先生：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10年1月至2013年3月，就职于沃尔玛超市；2013年5月至2015

年10月就职于杭州萧山临江仙悦副食品店；2017年3月至今，任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后勤主管；2022年9月至2025年11月，任

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周旭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3.2.2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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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金华市金磐开发区花台路139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7,125,7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42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正明先生主持，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陈凯先生、独立董事杨晋涛先生因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财务总监吕敬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118,740 99.9920 4,900 0.0056 2,100 0.0024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120,100 99.9935 4,700 0.0054 940 0.0011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120,100 99.9935 4,700 0.0054 940 0.001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120,100 99.9935 4,700 0.0054 940 0.0011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120,100 99.9935 4,700 0.0054 940 0.0011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121,500 99.9951 3,800 0.0044 440 0.0005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120,400 99.9939 4,700 0.0054 640 0.000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8、《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8.01

《关于选举陈正明为公司第四届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87,006,226 99.8628 是

8.02

《关于选举张春霞为公司第四届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87,004,626 99.8610 是

8.03

《关于选举陈凯为公司第四届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87,002,255 99.8583 是

8.04

《关于选举吕敬为公司第四届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87,002,235 99.8582 是

9、《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关于选举胡春荣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7,002,329 99.8584 是

9.02

《关于选举戴宁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87,002,262 99.8583 是

9.03

《关于选举赵鹏飞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7,004,942 99.861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01

《关于选举陈正明为公司第四届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123,626 90.3861

8.02

《关于选举张春霞为公司第四届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122,026 90.2574

8.03

《关于选举陈凯为公司第四届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1,119,655 90.0667

8.04

《关于选举吕敬为公司第四届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1,119,635 90.0651

9.01

《关于选举胡春荣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19,729 90.0726

9.02

《关于选举戴宁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19,662 90.0672

9.03

《关于选举赵鹏飞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22,342 90.282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

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杨钊、姜腾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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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1月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结合

的方式召开。 为保证第四届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公司在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产生会议结果后，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

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限要求，以电话、口头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 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本

次会议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陈正明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公司董事陈正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公司董事陈正明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董事会按照相关程序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进行换届选举，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具体如下：

1、战略委员会：陈正明、陈凯、戴宁，其中陈正明担任召集人。

2、提名委员会：胡春荣、赵鹏飞、陈凯，其中胡春荣担任召集人。

3、审计委员会：赵鹏飞、胡春荣、张春霞，其中赵鹏飞担任召集人，其为会计专业人士。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戴宁、胡春荣、张春霞，其中戴宁担任召集人。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限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全体委员一致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聘任陈凯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全体委员一致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聘任宋刚先生、吴剑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全体委员一致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同意聘任吕敬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全体委员一致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明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在本次会议前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候选董事会秘书张明骏先生的相关材料，并已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候选董事会秘书

张明骏先生的任职资格无异议的审核结果。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杨勤娟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阳春先生为公司审计部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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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临潼区北田街办渭水七路公司渭北工业园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0,925,86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61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现场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张鹏武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刘红卫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陈锦山先生，副总经理朱强先生、闫云龙

先生、潘冬先生，财务总监胡过江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王坤元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831,266 99.9373 20,101 0.0133 74,500 0.0494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西安）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洁、吴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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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及补选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董事长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王坤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董事会补选王坤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主任委员；补选王坤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补选完成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构成如下：

1、审计委员会：章击舟（主任委员）、汪金德、潘俊星、张鹏武；

2、战略委员会：王坤元（主任委员）、张鹏武、田斌、陈征、章击舟、汪金德、潘俊星；

3、提名委员会：潘俊星（主任委员）、章击舟、汪金德、王坤元、田斌；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潘俊星（主任委员）、章击舟、汪金德、王坤元、田斌。

特此公告。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六日

王坤元先生简历：

王坤元，男，汉族，1977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现任中

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西安企业资本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西安市国资委专

家委员会专家，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证券代码：600302�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标准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1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25年10月31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于2025年11月5日在西安市临潼区北田街办渭

水七路公司渭北工业园五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

人。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张鹏武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标准股份

关于选举董事长及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2025-052）。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并通过《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标准股份

关于选举董事长及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2025-052）。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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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8月28日、2025年9月16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

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股份共计 2,350,743�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的比例为 0.59%。 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401,130,603�股变更为 398,779,860� 股，注册

资本将由 401,130,603�元变更为398,779,860元。

● 回购股份注销日：2025�年 11�月 6�日。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一）回购股份方案审议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1年9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

行回购公司发行的 A�股普通股股票，回购股票价格的上限为 40.00元/股（含），回购股票数量为不低

于125万股（含）且不超过250万股（含）。 回购股票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票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 2021年10月9日，公司披露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99）。

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

币40.0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9.70元/股，对应的拟回购股份数量区间由1,250,000-2,500,000

股，调整为1,259,446-2,518,891股。 除上述内容调整外，原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2021年年度

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7）。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1．2021年10月11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1年10月12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

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2）。

2．2022年9月27日，公司完成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2,350,7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9%，成

交最高价格34.289元/股， 成交最低价格24.984元/股， 回购均价32.27元/股， 使用资金总额75,858,

503.5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相关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2-07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使用上述2,350,743� 股股份，均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

二、变更回购股份用途的原因及本次注销通知债权人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对公司未来

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为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提高

公司长期投资价值，提升每股收益水平，进一步增强投资者信心，公司拟对存放于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已回购且尚未使用的2,350,743股股份的用途进行变更，由“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变更为“用

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

上述变更回购股份用途的事项公司已经于2025年8月28日和2025年9月1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和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2025年9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

露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通知债权人的公告》（2025-045）。 截至2025年11月1日申报期满，公司未

收到任何债权人对本次回购股份注销的事项提出异议， 也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的文件。

三、本次股份注销完成前后股份总数及注册资本变动情况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股份注销的申请，预计将于2025年11月6日完成本次股份注销。 本次

股份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401,130,603�股变更为 398,779,860股， 注册资本将由401,130,

603�元变更为398,779,860元。 股份变动具体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注销前

本次拟注销股份数量

（股）

本次注销后

股份数（股） 比例（%） 股份数（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1,130,603 100 2,350,743 398,779,860 10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350,743 0.59 2,350,743 0 0

总股本 401,130,603 100 2,350,743 398,779,860 100

注：股份变动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四、本次股份注销完成前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股份注销完成前后公司控股股东湖南艾华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安安、漆玲玲、艾立

平、曾丽军合计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比例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合计持股数量（股） 变动前合计持股比例（%） 变动后合计持股数量（股） 变动后合计持股比例（%）

湖南艾华控股有限公司、 王安安、漆

玲玲、艾立平、曾丽军

263,053,501 65.58 263,053,501 65.96

注：本次变动前合计持股比例以公司总股本401,130,603股为基数进行计算，变动后持股比例以公

司总股本398,779,860股为基数进行计算。

五、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股份数量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59%， 公司总股本将由

401,130,603� 股变更为 398,779,860� 股，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401,130,603� 元变更为398,779,860�

元。 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

能力及股东权益等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本次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将依据注销结果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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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获得药品补充申请及药物临床试验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药品补

充申请批准通知书》《药物临床试验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收到《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的相关情况

（一）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康替唑胺片

商品名称：优喜泰?

剂型与规格：片剂，400mg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10019

上市许可持有人：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宣泰药业有限公司

批准内容：批准本品新增受托生产企业“江苏宣泰药业有限公司” ，同时批准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为其原料药供应商。

（二）药品相关情况

康替唑胺片是公司自主设计和开发的新一代噁唑烷酮类抗菌药， 可用于治疗复杂性皮肤和软组织

感染等，产品于2021年6月在中国获批上市。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康替唑胺片获批新增江苏宣泰药业有限公司作为受托生产企业， 并将采用重庆博腾制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康替唑胺原料药用于其片剂的商业化生产，是公司产品供应链布局的重要进展，对

保障产品稳定供应、满足市场需求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药品销售受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具有

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二、收到《药物临床试验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的相关情况

（一）主要内容

产品名称：MRX-5片

申请的适应症：拟用于治疗对本品敏感的非结核分枝杆菌（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以

下简称“NTM” ）引起的感染

申请人：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内容：同意本品增加200mg规格开展后续临床试验。

（二）产品相关情况

MRX-5是一种新型苯并硼唑类抗生素，拟用于治疗分枝杆菌属，特别是由NTM引起的感染。 非结

核分枝杆菌种类繁多，NTM病的发病率和患病率持续增长。 目前NTM感染的治疗主要依赖于多种抗生

素的多药联合治疗，药物治疗的疗程长，且传统药物存在普遍的药物耐药、疗效不佳、不良反应多等问

题。

MRX-5属于新型治疗NTM感染新药，对常见的NTM具有良好的抗菌活性，且在动物试验和人体

试验中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和药代动力学特性。 此外，该药物具有相互作用少、不易耐药、可口服的特

点，使其适用于长期服用以治疗这一类感染。

MRX-5已完成澳大利亚I期临床试验，并达到预期目标，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5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愿披露关于MRX-5澳大利亚I期临床试验结果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此外，MRX-5已于2024年12月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SFDA）授予孤儿药资格认定。

评估中国健康受试者单次和多次口服MRX-5片和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患者口服MRX-5片的安

全性、耐受性和药代动力学特征，以及患者中早期杀菌活性、初步有效性的随机、剂量递增、安慰剂对照

的I期临床试验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发布的 《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愿披露关于MRX-5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1）。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MRX-5片新增200mg规格的临床试验补充申请获批，有助于后续临床研究的顺利开展。

但新药研发周期长、环节多，其后续临床试验进度、结果及最终能否成功上市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600012� �证券简称：皖通高速 公告编号：202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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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29.06%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28.99%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否√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5年11月5日收到本公司持股5%以上

股东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公路” ）发来的《关于对皖通高速股票减

持情况的告知函》， 告知招商公路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

公司A股股票共计1,320,200股。截至2025年11月4日收盘，招商公路直接持有本公司A股402,871,301

股，合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3.58%；招商公路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佳选控股有限公司（CORNERSTONE�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佳选控股” ）持有本公司H股92,396,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41%；招商公路及佳选控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495,267,30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8.99%。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110000101717000C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佳选控股有限公司

（CORNERSTONE� HOLDINGS�

LIMITED）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招商公路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4日期间在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A股股

票共计1,320,200股，招商公路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从29.06%下降至28.99%。招商公路

为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本次权益变动适用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需要公告情形。 本次权益

变动前后，招商公路持有本公司权益的详细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例（%）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比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40,419.1501 23.65% 40,287.1301 23.58%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____ （请注

明）

2025/10/31-�

2025/11/04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佳 选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CORNERSTONE�

HOLDINGS�LIMITED）

9,239.6000 5.41% 9,239.6000 5.41% / /

合计 49,658.7501 29.06% 49,526.7301 28.99% -- --

三、其他说明

1、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2、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履行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招商公路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后续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择机减持本公司

A股股票，具体实施将根据市场实际情况确定。 本公司将持续关注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情况，督促

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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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西典新能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苏州西典新能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11月3日、11月4日和11

月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 经公司自查及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正常，内部生产经营秩序

正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2025年4月8日已披露的《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事项

外，确认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11月3日至11月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

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2025年4月8日已

披露的《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事项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

宜，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

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公司2025年4月8日已披露的《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需公司股

东大会的审议通过以及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3.�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

场传闻，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4.�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

间均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5年11月3日、11月4日和11月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股价波动幅度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

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

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苏州西典新能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002256� � � � � � � � � � �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1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于2025年10月21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全部提案均审议通过，无增加、变更提案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5日（星期三）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5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5日9:15~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2栋B座34层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公直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05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09,486,0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517%。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

或列席了会议。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86,007,1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74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05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3,478,9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775%。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1,051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3,478,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5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3,478,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775%。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501,48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00%；反对6,91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72%； 弃权1,083,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5,480,1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320%；反对6,915,0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520%；弃权1,083,

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16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黄越杰律师、黄丽云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六日


